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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间：2016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14:00 

地点：鲁班路 600 号江南造船大厦四楼会议室 

一、公司董秘介绍到会相关人员、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三、会议审议的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对中船鼎盛（上海）钢构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公司董秘主持投票表决； 

五、与股东交流； 

六、公司董秘宣读表决结果，律师出具并宣读法律见证书； 

七、大会结束。 

 

 

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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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公司对中船鼎盛（上海）钢构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规范企业管理、专业化发展相关业务，公司拟对全资子公

司中船鼎盛（上海）钢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盛钢构”）进行增资。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中船钢构”）拟

以现金和自有的部分设备和部分房屋建（构）筑物对鼎盛钢构进行增资。增

资后，鼎盛钢构的注册资本将增至 45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的后续相关

事宜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议案已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经七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船鼎盛（上海）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崇明区长兴镇江南大道 986 弄 1号综合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郑金清  

    经营范围：建筑、桥梁等大型钢结构加工、销售；石化、冶金、海洋工

程、港口机械等大型成套装备（含起重机械），各类机电设备，特种设备（压

力容器，LPG 液罐）的加工及销售；船用轴舵加工制造、安装；船舶内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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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工程；钢结构、机械、机电、船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船钢构持有其 100%的股权。  

 

（二）鼎盛钢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鼎盛钢构于 2016 年 9 月成立，目前未有任何经营活动。 

 

三、 本次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增资主体：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无其他增资主体。  

    增资方式：资产和现金出资。  

    出资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和公司自有的部分设备及部分房屋建（构）筑

物。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4,091,077.89 元作为配套流动资金对

鼎盛钢构进行增资。 

   （二）公司拟以部分自有设备和部分房屋建（构）筑物，价值为人民币

415,708,922.11 元（评估报告详见公司 2016 年 10 月 1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对鼎盛钢构进行增资。 

（三）增资后，鼎盛钢构出资人及持股比例变化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中船钢构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20 100 45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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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内部进行的资产整合，不会对现有业务和公司的财

务状况产生实质影响。2016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证监会有条件通过，并于 2016 年 9 月 27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125 号），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本次增资作为公司结构调整和现

有资产下沉工作的重要环节，将为公司进一步规范企业管理、专业化发展相

关业务、培育新运作平台创造条件。 

请各位股东审议。 

 

 

 

 

 

 

 

 

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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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修改《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七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审

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公司本着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拟对公司章程

进行如下修订： 

 原条文 新条文 

第八十一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件的股

东可向公司股东征集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

权。投票权征集应当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

并应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信息。禁止以有偿

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

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一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

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

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件的股东可向公司股东

征集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投票权征集应当采取无偿的方

式进行，并应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

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

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现请各位股东审

议。 

 

                                                           

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28 日 


